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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６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

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ＣＰ １８４

号），交易商协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０

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

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６

亿元人民币，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

内有效，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

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

则》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

团”）发行股份购买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捷公司”）

５５％

股权（相关议案内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布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本事项进展情况

广新集团已完成将合捷公司

５５％

股权从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划转

至广新集团名下的工作，广新集团现持有合捷公司

５５％

股权。 公司及公司聘请

的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事项相关工作， 中介机构仍就本事项进行

全面的尽职调查，有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都在有序进行中，相关报告

尚未出具，完成上述工作的预计时间尚不确定。 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

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有关事项，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二、特别提示

１．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公司在发布召开审议本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进

展公告。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

案》第七节“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中已充分说明了本事项有关的

报批程序及风险因素，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３．

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

止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

事项。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

２

号楼公司会议

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５．４４

５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６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７

、主持人：董事长彭小海

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李春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关于向北京华联鑫创益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

１７１

，

３６６

，

８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

关于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

署

＜

相互融资担保协议

＞

的议案

》

１７１

，

３６６

，

８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

关于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额

度的议案

》

１７１

，

３６６

，

８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

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

关于预计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７１

，

３６６

，

８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３

《

关于预计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７１

，

３６６

，

８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４

《

关于董事

、

监事薪酬的议案

》

３６９

，

１１１

，

８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５

《

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

１７１

，

３６６

，

８８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述第

７

、

８

、

１０

、

１２

、

１３

、

１５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根据本公司章程，该等议案

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方可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数

１９４

，

１９５

，

９５１

股、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

业）持股数

３

，

５４９

，

０００

股，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丽萍、潘祺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三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共

１９３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５

，

１１１

，

１９７

，

２３２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６２．１０２９％

，分别如下：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４

，

１８３

，

９３９

，

７０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９．８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１６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９２７

，

２５７

，

５２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２９

（三）表决方式和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唐双宁董事长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５

人，出席

１３

人，独立董事王巍先生、谢荣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监事陈爽先生、王平生先生、吴俊豪先生、叶东海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董事

会秘书卢鸿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郭友、武青、林立、单建保、李杰、邱火发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６２，００９，３９２ ９９．８０４１％ ３５，７５３，２００ ０．１４２４％ １３，４３４，６４０ ０．０５３５％

是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６２，００８，６９２ ９９．８０４１％ ３５，５７８，５００ ０．１４１７％ １３，６１０，０４０ ０．０５４２％

是

３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６２，０００，４９２ ９９．８０４１％ ３５，３８８，９００ ０．１４０９％ １３，８０７，８４０ ０．０５５０％

是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６２，２４０，４９２ ９９．８０５０％ ３５，２００，６００ ０．１４０２％ １３，７５６，１４０ ０．０５４８％

是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６２，２４０，４９２ ９９．８０５０％ ３５，２００，６００ ０．１４０２％ １３，７５６，１４０ ０．０５４８％

是

６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５３，０２２，８９２ ９９．７６８３％ ５６，８９１，５４０ ０．２２６６％ １，２８２，８００ ０．００５１％

是

以下为

Ａ

股分段表决结果：

投票区段 同意股数

该区段同意

比例

（

％

）

反对股数

该区段反

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该区段弃

权比例

（

％

）

持股

１％

以

下

１９１

，

０１０

，

７４７ ７６．６５４２ ５６

，

８９１

，

５４０ ２２．８３１０ １

，

２８２

，

８００ ０．５１４８

持股

１％－

５％

（

含

１％

）

３

，

２０９

，

６８４

，

６６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５％

以

上

（

含

５％

）

２１

，

６５２

，

３２７

，

４８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１％

以

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

下

３８２

，

９００ ７．２８８３ ３

，

８１３

，

８００ ７２．５９４０ １

，

０５６

，

９００ ２０．１１７７

持股

１％

以

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

上

（

含

５０

万

）

１９０

，

６２７

，

８４７ ７８．１４８１ ５３

，

０７７

，

７４０ ２１．７５９３ ２２５

，

９００ ０．０９２６

７

、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完成日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５２，０７１，７９２ ９９．７６４５％ ５４，２５８，５０１ ０．２１６１％ ４，８６６，９３９ ０．０１９４％

是

８

、关于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６１，７８３，９９３ ９９．８０３２％ ３６，１７８，２００ ０．１４４１％ １３，２３５，０３９ ０．０５２７％

是

注：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

过。

９

、关于对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

２０１３

年续聘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６１，８３２，４９２ ９９．８０３４％ ３５，３９０，６００ ０．１４０９％ １３，９７４，１４０ ０．０５５７％

是

１０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试行）》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０４５，５２６，１３４ ９９．７３８５％ ５１，６８３，９５８ ０．２０５８％ １３，９８７，１４０ ０．０５５７％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余永强律师和刘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

００

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白英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五名，代表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６３％

。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公司董事张福喜、李伟林因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委托董

事张思维代为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７

人，出席

７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

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发布的会议通知所列议题，经公司董事会审核通

过，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关联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回避表决。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表决，同意股

份

６

，

７４０

，

６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６０％

；反对

３８５

，

１０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４０％

；弃权

０

股。

（八）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１６３

，

９８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 指派律师担任本次股东大

会的见证律师。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３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

知和审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２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８．１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蓝发钦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

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

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

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金海燕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九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九十八次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局

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包头市名流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下属子公司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将

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４．５

亿元增加到人民币

５．８５

亿元。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

班子办理。

二、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南宁市成立子公

司的议案》。 公司拟在南宁市出资设立两家全资子公司：拟设立南宁华发投资

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以工商局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占

１００％

；拟设立南宁铧盛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以工商局登记为准），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占

１００％

。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三、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珠海华发百

货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子公司珠海华发商用房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出资设立

珠海华发百货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以工商局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１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０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华电”或“公司”、“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北方公司”）的通知，北方公司当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内

蒙华电股份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０４％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北方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内蒙华电

股份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４０８

，

２８４

，

７０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４．５６％

。本次增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

１

，

４０９

，

５６４

，

７０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４．６１％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北方公司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

本次增持日算起），根据市场情况，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

（含

本次已增持股份）。

三、本次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四、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或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０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出了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全部出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烟台凌云吉恩斯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韩国

ＧＮＳ

株式会社在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资设立

烟台凌云吉恩斯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以及相关产品的设计、

研发、制造及销售。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５０１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１０％

；韩国

ＧＮＳ

株式会社现金出资

４９９

万美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４９．９０％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次对外投资合资方韩国

ＧＮＳ

株式会社（

ＧＮＳ Ｓｏｌｉ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

本

２

，

１６２

，

５７６．４７

万韩元，法定代表人

Ｋｏｎｇ Ｍｏｏｎ Ｋｙｕ

，主要业务为制造汽车零

件， 总部设在韩国京畿道安山市。

与韩国

ＧＮＳ

株式会社合资设立新公司， 有助于本公司进入热成型产品领

域，提高本公司热成型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因筹划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新乡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接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知，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新乡白鹭化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与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与新乡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有关的战略合作发展事项， 该事项有可能发生实际控制人变动的情

形。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公告并复牌。

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巨潮资

讯网”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监事杨雪君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 杨雪君女士因个人健康原因，

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杨雪君女士不再担任监事职务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因此，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杨雪君女士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

会之日起生效，在补选出新的监事就任前，杨雪君女士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责。

公司监事会对杨雪君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代码：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仍在与各相关方积极商谈和筹划中。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

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设立华泰紫金资

券通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华泰

紫金资券通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４８

号），该批

复核准公司设立华泰紫金资券通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该计划存续期为

５

年，计划推广期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８０

亿元（含我公司以自

有资金投入所持份额）。公司作为计划的管理人和推广机构，中国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计划的托管人和份额登记结算机构。公司将在上述批复下发

之日起

６

个月内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 在募集说明书设定的

６０

个工作日内完

成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公司将依法合规地推广计划，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

服务活动。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登记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业源投

资，持有公司股份

７４２

，

４１５

，

５２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４８．０３％

）关于股权

质押事宜的通知函：百业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２．９１％

）及

１１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７．６４％

）分别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深圳深南支行及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该质押登记证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成。

截止本公告日，百业源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４２

，

４１５

，

５２０

股，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４８．０３ ％

，其中已累计质押

２５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

１６．３７％

。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